
教务〔2023〕32 号

关于 2021、2022 级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的通知

各系（院）：

根据《忻州师范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院

政字〔2023〕56 号)的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1、2022 级本科生转专业

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生报名

1.2021、2022 级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（不含专升本、对口升学、

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体育、定向西藏等定向类学生），申请转专业前，

须对拟申请转入专业进行全面了解，确定自身学习状态是否适合拟申

请转入专业的要求。

2.申请特殊类型转专业的学生，符合转专业条件的，可在教务部

网站下载并填写《忻州师范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，

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创业证明材料、

退役证、服役期获奖证书等；因身体原因需转专业的，须提供三级甲

等以上医院证明）交所在系（院）审核。

3.申请一般类型转专业的学生，符合转专业条件的，可填写《申

请表》，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交所在系（院）审核。

4.学生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9月 2 日-9 月 5日

二、系（院）考核



1.各系（院）按照学院规定的各专业拟转出、转入学生名额（附

件 2），以及本系（院）办学条件研究制定本系（院）转专业转出及

转入考核办法（以下简称《考核办法》）。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

过后，系（院）主任在纸质版签字并加盖公章，于 8 月 31 日前报教

务部学籍管理科，同时钉钉发送电子版（文件命名为《xx 系（院）

转专业转出及转入考核办法》）。各系（院）应以学生为本，坚持有

利于学生成长成才的理念，公平、公正的制定《考核办法》。

2.《考核办法》应包含:

（1）转专业考核小组组成（具体到职务、姓名）

（2）工作职责

（3）转出、转入名额

（4）转出考核方式、内容及流程

（5）转入考核方式、内容及流程

3.系（院）按照本单位报备的《考核办法》中转出考核办法对申

请转专业学生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系（院）主任在《申请表》签

署转出意见并盖章，将《申请表》、相关证明材料原件、纸质版《2023

年 xx 系（院）转专业申请转出学生名单》（附件 3，同时钉钉发送

电子版）以系（院）为单位于 9月 7日下午 18:00 前报教务部学籍管

理科复核。

4.转出申请经教务部复核通过后，将符合转专业报名条件学生的

《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转递到申请转入系（院），由申请转入系

（院）通知申请转专业学生，按照本单位报备的《考核方案》进行转



入考核。

5.各系（院）转入考核应在 9 月 10 日下午 18:00 前完成，考核

结果经转入系（院）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，系（院）主任在《申请表》

签署转入意见并盖章，在《2023 年 xx 系（院）转专业申请转入学生

考核结果》纸质版（附件 4，同时钉钉发送电子版）签字并盖章，同

时附相关证明材料于 9 月 11 日上午 11:00 前报教务部学籍管理科。

三、公示及审定

教务部根据转入计划和各系（院）报送的考核结果，审定拟转专

业学生名单。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在全校公示，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无异议，教务部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将转专业结果通知学

生所在系（院），由学生所在系（院）通知学生本人，办理转专业相

关手续。

四、办理手续

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接到通知后到教务部学籍管理科办理转专

业手续，逾期不办的按自动放弃转专业处理，不予补办。2022 级的

学生跟随转入专业 2022 级学习，2021 级的学生须留一级跟随转入专

业 2022 级学习。办理手续后，学生持教务部学籍异动通知单到转入

专业所在系（院）报到，并按照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交纳学费。

五、课程与学分认定

凡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均应按照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

行课程修读。原修读课程成绩符合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要

求的，由转入系（院）及开课单位给出认定意见，教务部审核同意后，



予以承认；不符合要求的均应补修。认定工作应在本学期结束前完成，

所有已修读课程成绩均应如实完整记入成绩档案中。

转入系（院）要特别注意做好学生的课程衔接与学业指导工作，

指导学生完成课程替代、学分认定，制订并落实好后续修读计划。

六、其他

1.在转专业过程中，如学生提供的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获奖证书、

等证明材料存在抄袭、篡改、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或在考核过程中存

在作弊行为的，取消转专业资格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
2.在转专业过程中，如相关工作单位或工作人员因不按时或未按

规定程序工作，或审核不严、徇私舞弊，导致学生转专业不能正常进

行或出现不公平、不公正行为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教务部

2023年 8月 22日


